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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 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06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

全资子公司签署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川药业”、“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

有限”）与北京普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祺医药”）签署独家

商业化合作协议，约定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普祺医药拥有的普美

昔替尼（PG-011）鼻喷雾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区）的商业化。济川有限向普祺医药支付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税）的独

家商业化权益的对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1、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本

次签订的合作产品正处于临床Ⅲ期阶段，产品最终能否获批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产品最终未能获批上市，济川有限所支付的首付款不可退还，需承担人民币

4,000 万元的损失。目标产品实现里程碑事件后，济川有限才支付对应的里程碑

款项，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2、新产品上市后的推广进度和市

场销售情况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

（一）协议概况

济川有限与普祺医药于近日签署《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

协议”、“本协议”），约定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普祺医药旗下

普美昔替尼（PG-011）鼻喷雾剂(以下简称“目标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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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商业化。济川有限向普祺医药支付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1亿元（含税）的独家商业化权益的对价。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湖北济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产品信息

普美昔替尼（PG-011）是一款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JAK1/2 抑制

剂，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望成为全球首款 JAKi 鼻喷雾剂。普美昔替尼鼻喷

雾剂的临床试验申请（IND）于 2023 年 8 月 2 日获中国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CDE）

批准，正式进入临床开发阶段。目前，已完成 I/II 期临床研究，处于临床Ⅲ期

阶段。

（三）市场情况

过敏性鼻炎是特应性个体暴露于过敏原后，主要由免疫球蛋白 E介导的鼻黏

膜非感染性慢性炎性疾病。近年来，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

主要的呼吸道慢性炎性疾病之一，给患者生活质量和整体健康负担产生显著负面

影响。根据沙利文相关数据，2023 年中国变应性鼻炎（即过敏性鼻炎）患者数

达到约 2.43 亿，预计到 2033 年将增至约 2.64 亿。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目标产品的商业化

普祺医药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目标产品在合作区域内的商

业化（包括但不限于推广、营销、渠道管理等）。

2、财务条款

（1）独家商业化权益对价

作为取得目标产品在合作项下于合作区域内的独家商业化权益的对价，济川

有限向普祺医药支付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税）。

1）首付款：合作协议签订后，济川有限向普祺医药支付人民币 4,000 万元

（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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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程碑付款：济川有限将根据目标产品在中国大陆获得监管批准上市及

在本协议约定时限内获批的相关里程碑达成情况，向普祺医药支付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6,000 万元（含税）的里程碑款项。

（2）推广服务费

目标产品在合作区域首次上市销售后，普祺医药将按照销售额的高双位数比

例向济川有限支付推广服务费（由于具体的支付比例属于双方商业秘密，本次不

予以公开披露）。

3、合作期限

独家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目标产品获批上市满 10 周年止。合作

期限届满后，济川有限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合作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普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8GA246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05 号院 6 号楼 4 层 413

室

成立日期：2016-09-26

注册资本：9608.5212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雨亮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委托生产；

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09 月 30 日，普祺医药的资产合计为 19,682 万元人民币，负债

合计为 15,204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478 万元人民币。2025 年 1-9

月普祺医药的营业收入为 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2,498 万元人民币。（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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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李雨亮先生持股比例为 29%，是普祺医药控股股东。

普祺医药与济川有限、济川药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产品线的丰富程度，有利于公司业务的

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将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业绩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四、重大风险提示

1、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本次签订的合作产品

正处于临床Ⅲ期阶段，产品最终能否获批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若产品最终未能

获批上市，济川有限所支付的首付款不可退还，需承担人民币 4,000 万元的损失。

目标产品实现里程碑事件后，济川有限才支付对应的里程碑款项，最终里程碑付

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2、新产品上市后的推广进度和市场销售情况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报备文件

1、《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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